
平安智悦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II）

产 品 说 明 书

重 要 提 示：

本产品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 品 特 色

利率保底 灵活使用

我们给您的保单账户价值提供的保证利率为 1.75%（年利率），同时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财务规划和需求，申请部分领取，使您的财富灵活自如。

持续交费 奖励多多

只要您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前四个保单年度的期交保险费，则当您累计交满前 20

年的期交保险费时，您就可以享受到我们额外分配给您的奖励。

缓期交费 灵活应变

若您暂时无法按时支付期交保险费，您可以选择缓交期交保险费，只要您当时的保单账

户价值足以支付保障成本，保险合同就继续有效。

保单账户 透明公开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中心(95511)、电子商务网站(http://life.pingan.com)、保险

顾问、分支机构客户服务中心及其它公共媒体了解结算利率。同时，每个保单年度，您

还会收到保单年度报告，充分了解保单账户价值变化。

您 的 权 益

年金

您可与我们约定年金领取年龄及比例。

在被保险人 6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含 60 岁的保单周年日）之后，且主险合同生效

已满 5 年，被保险人仍生存时,我们自您与我们约定的领取年龄的保单周年日开始，于

每年的保单周年日按照约定的年金领取比例乘以所交保险费给付年金。

每个保单年度领取的年金不得超过所交保险费的 20%，且不得超过主险合同保单账

户价值。

年金领取后，保单账户价值按领取的金额等额减少。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第 1个保单年度内身故，我们按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主险合同终止。

（1）所交保险费与部分领取的差额；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单账户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第 2个及以后保单年度内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单账户

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终止。

给付的身故保险金已包含身故当时的保单账户价值。

上述所交保险费包括您已交纳的期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及补交的缓交期交保险

费。

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等于保单账户价值，保单账户价值的计算方法详见“保单账户运作原理”。

犹豫期

自您签收主险合同次日起，有 2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主险合同，

如果您认为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主险合同，我们将无

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

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

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

料：（1）保险合同；（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

起 30日内向您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对于已收取的主险合同终止日之后的保障成

本，我们将无息一并退还。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解除合同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温 馨 提 示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主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之外的其

他权利人退还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

人。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当

时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以上责任免除情形外，本产品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平安智悦人生年

金保险（万能型，Ⅱ）条款“5.2 保险事故通知”、“6.1 犹豫期”及“7.4 年龄错误”中

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保单账户运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利息、持续交费特别奖

励计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保障成本的收取、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年金给付而

减少。



 期交保险费 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的每一保单年度支付的期交保险费的金额不应低

于 4000 元。

风险提示

 在交满前 10 年应付期交保险费前，如果您缓交保险费，缓交期间相应附加险基本保

险金额将被削减，补交保险费后，附加险基本保险金额将被恢复（具体规则详见产品

条款）。因此我们建议您至少按时交满前 10 年期交保险费，以确保您享有足够的保障。

如果您停止交费，将影响保单账户价值的积累。

 如果保单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保障成本，合同效力将于 60 日的宽限期后中止，我们

将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 追加保险费 期交保险费不低于 10000 元，各期期交保险费都已经支付或累计交满

前 10 年应付期交保险费时，您可以支付追加保险费；每次支付的金额不低于 1000

元，且为 100 元的整数倍。

 初始费用 您每次支付保险费时，我们收取保险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初始费用，扣

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户。

所属保单年度

初始费用率
第 1保单
年度

第 2保
单年度

第 3保单
年度

第 4-5保
单年度

第 6及
以后各
保单年

度



每期期
交保险
费初始
费用率

10000元以下的部分（年交方式）
5000元以下的部分（半年交方式）
2500元以下的部分（季交方式）
833元以下的部分（月交方式）

50% 25% 15% 10% 5%

超出 10000元的部分（年交方式）
超出 5000元的部分（半年交方式）
超出 2500元的部分（季交方式）
超出 833元的部分（月交方式）

3% 3% 3% 3% 3%

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率 3%

★如果您缓交期交保险费，须按顺序依次支付以前各期缓交的期交保险费，初始费

用的扣除比例按相应的归属保单年度确定。例如，期交保险费为 7000 元，前 4保

单年度均按时交费，第 5保单年度没有支付期交保险费，那么第 6保单年度交费时

须先补齐第 5保单年度的期交保险费，初始费用的扣除比例为 10%。

 保障成本 我们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危险保额及风险程度，对合同承担

的保险责任收取相应费用，保障成本每月从保单账户中扣除。在每月结算日，我们

按照该月的实际天数收取保障成本。每日的保障成本为年保障成本的 1/365。如果

有欠交的保障成本，我们也同时收取。

 保单利息 每月第一日为结算日，我们根据每日 24 时保单账户价值和日利率计算

当日保单利息，并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时保单利息，计入保单账户。在结算日

结算的，计息天数为主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公布的结算利率，

结算利率于每月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保证不低于零。

 保单利息的保证 自第 2保单年度起在每个保单年度的第 1个结算日零时，或主

险合同终止时，如果按保证利率计算的保单账户价值高于实际保单账户价值，我们

按差额结算额外的保单利息并计入保单账户。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1.75%，对应日利

率为 0.004795%。

 部分领取 犹豫期后，您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以解燃眉之急，每个保

单年度部分领取金额不得超过所交保险费的 20%，无需支付任何手续费。

 持续交费特别奖励 如果前 4 个保单年度的应付期交保险费您均在保险费约定支

付日或其后的 60 日内支付，则在您累计交满前 20 年应付期交保险费时，我们将额

外分配当时累计已付前 20 年期交保险费的 1%计入保单账户。

追加保险费不享有持续交费特别奖励。

 年金给付 您可以和我们约定，主险合同生效满 5年，且在被保险人 60 周岁的保

单周年日（含 6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后，自您与我们约定的领取年龄的保单周年日



开始，于每年的保单周年日按照一定领取比例乘以所交保险费领取年金。年金领取

后，保单账户价值按领取的金额等额减少。

万能账户投资策略

资产配置目标：本账户负债兼具保障和理财功能，战略投资目标应超越固定收益类资产

收益率，但应控制波动性；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账户的财务投资收益率；长

期收益足以维持结算利率水平在市场同业的竞争力及公司利差分享水平；维持一定水平

的盈余，保证公司提供结算利率及提取利差的灵活性；维持适当流动性水平。

资产配置策略：在满足资产负债匹配的基础上，以长期投资为主，追求长期稳定的净投

资收益(NII)和长期资本增值；兼顾短期投资以获得短期资本利得。

投资工具：包括现金及等价资产、固定收益资产、权益类资产、非资本市场资产及其他

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工具。

保 险 示 例

假设结算利率处于高档（6％/年）：

60 岁的保单周年日，李先生的身故保险金约为 45 万元，到 80 岁的保单周年日身故保险

金约为 121 万元。

假设结算利率处于中档（4.5％/年）：

60 岁的保单周年日，李先生的身故保险金约为 33 万元，到 80 岁的保单周年日身故保险

金约为 61 万元。

假设结算利率处于低档（保证利率 1.75％/年）：

60 岁的保单周年日，李先生的身故保险金约为 19 万元，到 80 岁的保单周年日身故保险

金约为 13 万元。

 李先生 30 岁，男性，投保平安智悦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Ⅱ）和平安附加智

悦人生一年期定期寿险保险产品组合。期交保险费 7000 元，连续交费 20 年，

累计交费 14 万元。

 投保时平安附加智悦人生一年期定期寿险基本保险金额 15 万元。

 假定从 65 岁开始领取年金，每年领取已交保险费的比例为 5%。



一份多功能的保险产品计划

持续按时支付期交保险费，在时间积累下，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就可以享受长期的稳健收

益，为您提供多种形式的保障。

合理的保险费用，分配比例稳步增长

贴心的保单设计，长期持有，享受超值性价比，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保单账户，实现

稳健积累。

忠诚的生命守护神

这是您忠诚的生命守护神，你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设计专属的保险保障计划，让您和您的

家庭轻松应对人生关键时期。

保单利益测算

假设保险期间结算利率分别处于低、中、高三种水平，所对应的年结算利率分别为 1.75％

（保证利率）、4.5％、6％，则保险期间的主要保单利益如下表：

单位：元



重要提示：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

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

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注：1、表中进入万能保单账户的价值＝期交保险费-初始费用+持续交费特别奖励。

2、年金领取后，保单账户价值、平安附加智悦人生一年期定期寿险基本保险金额

按领取的金额等额减少。

3、若年金领取时保单账户价值小于约定的年金领取金额（即主险合同所交保险费

乘以约定的年金领取比例），则当年度年金领取金额为保单账户价值。

4、本保险的现金价值和保障成本，会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保

险费金额、结算利率等不同而不同。本保险示例仅为帮助您理解条款所用，可能与您的

实际保险计划并不一致。我们可根据您具体的投保意向，为您量身制作保险建议书。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

为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 邮编 518033
全国统一总机 400 8866 338

全国服务热线：95511
www.pingan.cn


